(內政部警政署97年函)

依內政部警政署各項講習、訓練班現職警察人員教官鐘點費支領規定，前開教官鐘點費支給如下：
(一)內聘教官鐘點費部份：

1、警監(或簡任)人員每小時800元。

2、警正一階(薦任第九職等、或具博士學士位者)人員每小時700元。

3、警正二階(薦任第八職等)人員每小時650元。

4、警正三階(薦任第七職等、第六職等或具碩士學士者)人員每小時600元。

5、警佐一階以下(第五職等)人員每小時400元。

6、講座助理(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者)按同一課程講座鐘點費標準二分之一支給，惟最高不得超過每小時400元。

7、現職警察人員如具博士學位或碩士學士，得就當事人最有利之支給標準支領鐘點費。

(二)外聘教官部份，依行政院「統一彙整修訂軍公教人員兼職酬勞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」，發給鐘點費標準如下：

1、國外聘請教授人員，每小時2,400元。

2、國內聘請之專家學者，每小時1,600元。

3、講座助理(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者)按同一課程講座鐘點費標準二分之一支給。
